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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吴文地、金陵、淮阳等多元文化及地域特征的影响，具有风格独特、数量众多、地域
鲜明等特征，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流变性和原真性、历史性和时代性这三个视角来看，具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传播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宣传不到位以及多
元文化的冲击，其传承与发展现状存在着保护条例的制定滞后且不完善、生存空间狭窄、歌曲普及率不高、大众重视程度较低、传
承人断层、保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制订科学合理的保护与传承策略，如成立专门机构、建立和完善传承人制度、加强普及宣
传工作、实现创新性转化与发展、加强政策扶持、加强学校教育传承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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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Jiangsu Folk Mus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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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multi-cultur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uwendi, Jinling and Huaiyang, Jiangsu 

folk mus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folk music with unique styles, large numbers 

and distinct region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ity and immateriality, rheology and authenticity, and 

historicity and timeliness, it has high research value, educational value, cultural transmission value 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value, and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protect and inherit it. However, due to inadequate publicity 

and the impact of multi-cultur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lagging and 

imperfect formulation of protection regulations, narrow living space, low popularity rate of songs, low public attention, 

fault of inheritors, and imperfect protection mechanism.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agenci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popularization and publicity, the realization of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cy support, the strengthening of school education inheritance and other 

approaches. 

Key words: Jiangsu folk mus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iversity solfeggio ear training;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
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才能源远流长[1]。 

保护并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守好民族根与魂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现代文明的渗入以及信息化
时代的发展，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面临无
人传唱、濒临消失的局面。虽然人们对民族文化的重视逐渐增强,江
苏省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
心,但仍然存在措施不完善、宣传不到位、传承人危机等问题。本篇
将着力对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进行研究，提
出“保护性开发”、挖掘音乐文化遗产实用价值的合理建议。 

一、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 
要探究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要

从三个角度分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一是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种特征相辅
相成。部分研究人员将其进行拆分甚至对立，显然较为片面，且违
背辩证法原则的。二是保护和开发音乐类文化遗产，如何在自身“流
变性”与保护“原真性”之前找到契合点。三是音乐类遗产的保护工
作中“历史性”保护与“时代性”开发，避免传承工作趋于商业化[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
精神的重要载体。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吴越文化和长
江文化的结晶，见证了江苏地域文明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江苏人民
的生存方式，具有深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彰显了独特的音乐
魅力，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 

1.江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教育价值 
江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学生学习和传唱

民歌有助于增强对生活的感知，对学生审美情感的培养、道德情操
的冶炼和思维智力的开发。师范生尤其需要加强地方民歌文化的学
习，深入了解地方音乐特色，引导和教育学生在音乐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美，强化孩子的民族情怀。 

高校师范生在江苏民歌的熏陶下，在未来教学生涯中能够有效、
灵活地运用，将民歌融合与语数英的教学当中，能够顺应时代发展，
实现跨学科融合。研究表明，音乐能让学生通过学习发现美、创造
美与感受美。江苏民歌的内涵是由深厚的文化基因组成的，与当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表现的精神一致，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民
族自信心和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2.江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文化传播价值 
江苏民歌当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论传统习俗、语言特

色还是历史记载。就近后代江苏经典民歌《茉莉花》而言，其作为
“中国旋律”享誉内外，是民歌传承与发展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
子。《茉莉花》采用中国民歌普遍采用的五音徵调式，节拍采用四分
之二拍，大体一个字一拍或者半拍一字，曲调递进变化但小跳进少；
乐段为循环往复的三段式，每段四句，旋律循环往复，在重复中体
现周期性与旋律的规律性，对称工整[3]。 

其作为一首民歌完美的诠释了中国文化与气质内涵，歌词直白
简洁、朗朗上口，意象生动含蓄，同时节奏轻快，使得既符合民众
记忆又符合外国审美，因此具备了极高的传唱度。因此，为传播优
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在国际上助力于大国风范的建立。 

3.江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具有历史社会价值 
江苏自古山清水秀、风调雨顺，而江苏民歌历史悠久，对整个

江浙地区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江苏民歌创造了其独特的小调，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和完善，几乎
遍及大江南北，在民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苏民歌的
歌词则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如《斫竹歌》记录了
人民劳作时喊的号子，《拔根芦柴花》的背后则是关于邵伯的一个美



教育研究 

 103

丽传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真实写照，描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研究价值。 

二、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现状 
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独特价值对社会人文与

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省内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受经济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冲击
的影响，使得江苏地区民众普遍缺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观念，教育层面对其时代价值的认识不够全面，使其在政策保护、
传承机制、创新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江苏省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订滞后 
江苏省非遗文化中心尤其是各地方积极推进各项创新性措施，

定期开展音乐类非遗传承人培训、录制音乐类非遗传承工作日志、
举办“传承红色基因，礼赞建党百年”江苏省非遗曲艺书场作品展
播等各项活动。 

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起
施行和 2013 年 1 月 15 日修订之后，至今十余年并未再重新修订。
信息化时代日新月异，各项科学技术得到发展，非遗保护措施应当
更新，非遗保护条例也应当紧跟潮流及时修订，才有益于进一步促
进江苏省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民间歌曲生存空间日趋狭窄 
由于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自然村落的衰微以及集体性劳动向家

庭式劳动转变，农业文明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民间歌曲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随经济的发展逐步变化。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以互联
网为依托的新媒体日渐成为城市的首要文娱平台，并强势向乡镇和
农村进行蔓延。与此相对应，民歌这一文化形式，在当地文化与娱
乐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式微。现在的大中小学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对于音乐的学习也逐步重视起来，但权威性的民
间音乐教育少之又少，人们对民歌存在误解，认为钢琴、吉他等西
洋乐器或是美声等更具备高雅性和可学性，从而更加淡化了下一代
对于民歌的热爱。 

3.保护机制不够完善使得传承主体年龄断层 
非物质类遗产传承的主体是传承人，但从现状来看，大多数传

承人年事已高，新的传承人并未出现，有着严重的青黄不接问题。
非遗传承的学习需要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更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与热爱。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迅速，人们追求大众的、热度高的事
物，具有功利性，很少有人愿意再坐“冷板凳”去传承民歌。同时，
民间音乐类的保护机制仍然有待完善，存在传承人资金补助较少、
现代化发展迅速、脱离实际情况、缺乏实践性等问题。 

三、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策略 
充分保护和传承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构建起

政府、企业、社会、高校四位一体联动体系，着力加强音乐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开发，优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途径，
丰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营销手段，创新音乐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传唱性、不竭
的创新性，吸引更多更年轻的人去了解、保护、热爱以及传承江苏
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推进民间歌曲的档案式保护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 
发挥现代媒体优势，拓展民歌发展空间。对重要的民间歌曲进

行搜寻，通过笔录、音频、视频等对其历史、产生、唱法、曲谱等
进行记录和分类整理，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民间歌曲资源库。 

数字化技术为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提
供了崭新的发展道路,数字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江
苏民间音乐类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通过数字化技术与
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融合,能够孕育出新型文化
产业,进而促进实现经济发展与江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融会贯通。可
以利用软件、动漫等方面的新媒体优势构建新媒体网络平台,将其与
江苏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使得江苏民间音乐艺术得
到弘扬与保护，对艺术形式进行创新，充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
经济优势,在增强经济效益与物质效益的同时,推动江苏民间音乐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与经济发展[4]。 

2.建立和完善民间歌曲传承人制度 
传承人是音乐文化遗产的承载主体，要高度保护音乐文化遗产

的原貌，就必须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使其生活得有
尊严、有价值。许多身怀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由于年老体衰、后
继无人，所守护的音乐文化遗产面临流失的风险。因此，保护音乐
文化遗产，不能只保存文本图像、原物品、录像等资料，还要加强
对传承人的培养和扶持，否则，必将导致音乐文化遗产的衰减和创
作群体的消失。与此同时，要扶持激励传承人招收弟子以传承其独
特技艺。民间音乐手工艺的继承及生产工艺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
化紧密相关，要营造良好氛围，拓展传承人才培养渠道的新思路。 

3.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演结合推动实现民间歌曲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在对民间音乐类非物质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要将传
统的音乐文化进行合理有度的、科学的利用，将处于边缘化和濒临
化的非主流民间音乐文化嫁接到现阶段的主流文化中，使传统的民
歌在新时代里换发新春，并使其逐步发展成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积极搭建丰富的民间歌曲演出实践平台，
将理论研究应用到实际发展。根据其风格创作现代内涵和情节的新
曲，或将民间歌曲运用到电影电视等作品中，做到与时俱进、推陈
出新，以增加其独特地方韵味和感染力。 

实现民间歌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有效让大众了解
音乐文化作品背后的丰富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生感受到不同民族
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所体现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4.加强民族音乐传承的政策支持与学校传承 
继续传承和保护江苏民间音乐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首先是规

范学校对于江苏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工作，应该让学生对于其腔、
律、音、声都有系统的学习和认识，形成其独特的音乐体系。积极
开展民间歌曲进校园活动，在学校课堂教学中适当地融入民歌教学。 

高校作为教育传承重地，有义务担当起传承与发展民间音乐文
化的责任。建议将民间歌曲纳入大中学生艺术素养教育，在高校艺
术类专业中有必要开设民间歌曲赏析课，拓展民间歌曲的普及和传
播途径，寻找新生的传播传承力量；也可将民歌融入到高校声乐教
学之中，把民歌资源融入高等学校音乐课程，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
模式。 

江苏民歌融合各地方言发音特点，体现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
和各个区域的文化差异，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
在高校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运用，既满足了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
渴望，又能够有效传承和保护江苏民歌。高校可以将江苏民歌的特
点应用到视唱练耳教学中，不仅可以优化传统视唱练耳教学模式，
更能深入挖掘江苏民歌的精髓，有助于高校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教
学体系与模式[5]。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旗帜鲜明的指出党要发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永葆
中华文化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民间音乐文化是一个地方民族的精
神图腾，它是原始的、天然的，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在现
代娱乐元素的冲击下，它淡出人们的娱乐生活，但它始终是一个地
方文化的根，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历史长河发展中形成的民间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传统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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